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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限制行权期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关于股票期

权自主行权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计划等整体安排，现对公司2024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的自主行权时间进行限制，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股票期权已进入行权期的情况

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第一个行权期 （期权代码：1000000589） 为2025年5月26日

-2026年3月6日，目前处于行权阶段。

二、本次限制行权期为：2025年10月19日至2025年10月28日，在此期间，全部激励对象将限制行

权。

三、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限制行权

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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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

2025年第三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 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1,120.136万

份，可行权期限为2025年5月26日-2026年3月6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 2025年第三季度，累计行权

且完成登记3,388,356股，占本期可行权数量的30.25%。 截至2025年9月30日，累计行权且完成登记6,

851,726股，占本期可行权数量的61.17%。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公司本次采用自主行权模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

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于2024年2月26日召开的公司十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4年2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

关公告。

于2024年2月26日召开的公司十届四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4年2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上的相关公告。

2024年2月28日，公司披露了《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

象名单》。

2024年2月26日，公司在公司网站将《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

简称“《激励计划》” ）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24年2月26日至2024年3月6

日。 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公司已披露了《东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于2024年3月7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东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时，公司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核查情况，披露了《东

软集团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具体内容，详

见本公司于2024年3月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于2024年3月8日召开的公司十届九次董事会、十届六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4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发表了核查意见。 具体

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4年3月1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公司十届二十次董事会、十届十四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于2025年6月25日召开的公司十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十届十五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本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本期可行权

数量(万份)

2025年第三季度行

权数量(万份)

截至2025年9月

30日累计行权数

量(万份)

截至2025年9月

30日累计行权数

量占本期可行权

数量的比例

刘积仁 荣誉董事长 64 0 40 62.50%

荣新节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EO） 40 0 13.16 32.90%

王经锡 副董事长兼高级副总裁 24 0 24 100%

徐洪利 轮值CEO 28 0 0 0%

张晓鸥 联席总裁兼首席财务官 24 0 0 0%

盖龙佳 联席总裁兼首席运营官(COO) 28 0 0 0%

陈锡民 高级副总裁 24 0 24 100%

王 楠 高级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24 0 0 0%

李 军 高级副总裁 24 0 0 0%

陈宏印 高级副总裁 24 0 0 0%

宋清君 董事 6 0 0 0%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119人） 810.136 338.8356 584.0126 72.09%

合计 1,120.136 338.8356 685.1726 61.17%

（二）本次行权股票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三）行权人数

本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130人，2025年第三季度共有56人参与行权。

三、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本次采用自主行权模式， 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 （T日） 后的第二个交易日

（T+2）日上市交易。

（二）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于2025年第三季度累计行权且完成登记的股票上市

流通数量为3,388,356股，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

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上海

证券交易所相关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交易所规则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

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

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交易

所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07,166,838 3,388,356 1,192,329,218

总计 1,207,166,838 3,388,356 1,192,329,218

注：本次变动前股数为公司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数据。 自主行权期间，公司注销了回购专用账户

中的已回购股份18,225,976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0日刊登的相关公告。

四、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5年第三季度，本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累计行权且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完成登记过户股份数量合计3,388,356股，获得募集资金26,937,430元，该项募集资金将用于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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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概述

为满足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充分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经验和资源，持续深化公司在EDA领域的投

资布局，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及发展、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大九天” ）与滁州云集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元禾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泓宁亨泰芯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安徽高新元禾璞华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共同发起设立安徽高新元禾璞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产业基金” ）。 该产业基金目标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25亿元，其中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拟

以自有资金认缴1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7月26日和2024年10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公告（二）》、《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

进展公告》。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基金管理人的通知，该产业基金募集完毕，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和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变更登记手续。

（一）新增有限合伙人情况

经公司及其他各方充分讨论和协商，同意产业基金新增有限合伙人及其认缴出资额，以及同意部

分合伙人变更认缴出资额。相关方签署了《安徽高新元禾璞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协议（第三次修订）》，产业基金的认缴出资额由123,900万元增加至247,300万元，华大九天的认

缴出资额无变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产业基金已募集完毕，各合伙人最新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类别

认缴出资额（万

元）

认缴出资比

例

1 安徽省三重一创产业发展二期基金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73,600 29.7614%

2 苏州元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 20.2184%

3 太保战新并购私募基金（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40,000 16.1747%

4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 4.0437%

5 宁波泓宁亨泰芯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 4.0437%

6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 4.0437%

7 南昌泰康乾贞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7,000 2.8306%

8 漳州市战新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000 2.0218%

9 南京华泰洋河股权投资母基金（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000 2.0218%

10 滁州市苏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000 1.6175%

11 上海汇德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 1.2131%

12 上海海之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000 1.2131%

13 苏州吴江清石文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000 1.2131%

14 张家港泰康乾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000 1.2131%

15 苏州太湖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900 1.1727%

16 上海绩亮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800 1.1322%

17 滁州云集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2,500 1.0109%

18 上海摩勤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500 1.0109%

19 滁州市城投鑫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 0.8087%

20 滁州市扬子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 0.8087%

21 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 0.8087%

22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500 0.6066%

23 海南崛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500 0.6066%

24 上海金农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 0.4044%

合计 247,300 100%

注：上述表格数据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1、新增有限合伙人基本信息

（1）企业名称：太保战新并购私募基金（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25年5月23日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徐汇区枫林路420号2层A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太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信息：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1 太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0001%

2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7.9705%

3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9994%

4 上海衡鋆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0300%

合计 100.0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登记备案情况：太保战新并购私募基金（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登记为股权投资基金，基金编号为SAZZ05。

（2）企业名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23年7月12日

主要经营场所：珠海市横琴宝兴路49-59号3楼306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合伙人信息：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1 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0.0001%

2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财政局 99.9999%

合计 100.0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企业名称：南昌泰康乾贞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23年1月4日

主要经营场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九龙大道1388号VR产业基地1#商业办公楼14层1403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泰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信息：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1 北京泰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0500%

2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99.9001%

3 上海联旭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0.0500%

合计 100.00%

注:上述表格数据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登记备案情况：南昌泰康乾贞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

记为股权投资基金，基金编号为SZD885。

（4）企业名称：漳州市战新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23年1月9日

主要经营场所：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湖滨路1号城投碧湖城市广场2幢B70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漳州战新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信息：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1 漳州战新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

2 漳州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98.00%

3 漳州市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

合计 100.0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

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备案情况：漳州市战新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

股权投资基金，基金编号为SB3970。

（5）企业名称：南京华泰洋河股权投资母基金（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22年9月28日

主要经营场所：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东路228号财富广场二期8幢1013室（江宁高新园）

执行事务合伙人：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合伙人信息：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1 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00%

2 江苏洋河梦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9.80%

3 南京江宁高新区科技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

4 江苏洋河蓝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20%

合计 100.0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

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企业名称：上海汇德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5年3月20日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沪路1155号518室

法定代表人：童星

控股股东：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黄颖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自主展示（特色）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

（7）企业名称：上海海之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25年5月12日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666号18层B单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海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信息：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1 上海海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3333%

2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9.6667%

合计 100.0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企业名称：苏州吴江清石文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22年2月9日

主要经营场所：苏州市吴江区东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太湖新城）迎宾大道333号苏州湾东方创投

基地38栋

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湾清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合伙人信息：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1 苏州湾清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0.9901%

2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苏州湾投资发展（江苏）集团有限公司 99.0099%

合计 100.0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备案情况：苏州吴江清石文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登记为创业投资基金，基金编号为SVV227。

（9）企业名称：张家港泰康乾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20年11月6日

主要经营场所：张家港市杨舍镇暨阳湖商业街1幢B1-093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家港泰康共赢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信息：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1 张家港泰康共赢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0.0908%

2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89.9183%

3 张家港产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9.0827%

4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0.9083%

合计 100.00%

注：上述表格数据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登记备案情况：张家港泰康乾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

记为股权投资基金，基金编号为SNG789。

（10）企业名称：苏州太湖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年5月14日

注册地址：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龙山南路18号苏州太湖科技产业园1101室

法定代表人：范秦磊

控股股东：苏州太湖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园区管理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智能农业管

理；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市政设施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11）企业名称：上海绩亮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年4月5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沈浦泾路28号（金山资本集团北部经济园）

法定代表人：沈康良

控股股东：上海金山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上海市金山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实业投资、资产管理（除金融、证券等国家专项审批项目），

投资咨询、投资管理咨询（除经纪）。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备案情况： 上海绩亮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股权投资基金，

基金编号为SX9516。

（12）企业名称：上海摩勤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7月3日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科苑路399号9幢5层501室

法定代表人：崔国鹏

控股股东：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邱文生

经营范围：从事智能技术、信息科技、电子技术、通讯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计算机软件的研发、设计、制作、销售，计算机硬件、通讯产品、电子产品的研发、设计、销售，

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3）企业名称：海南崛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4年12月16日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街道世纪公园中路12号复兴城C区2楼C222室

法定代表人：赵晓辉

控股股东：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谢朋村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经营范围中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向社会公示）（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

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14）企业名称：上海金农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16年5月12日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金山区张堰镇康德路298号1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金水湖（上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信息：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1 金水湖（上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2 上海张堰工业园区发展有限公司 99.00%

合计 100.00%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除金融、证券等国家专项审批项目），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除经

纪）。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备案情况：上海金农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创业投

资基金，基金编号为SVF962。

2、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新增的有限合伙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实际控制

人、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本次新增的有限合伙人

中，“南昌泰康乾贞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和“张家港泰康乾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是同一基金管理人“北京泰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的基金；“上海绩亮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和“上海金农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是同一基金管理人“上海责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

的基金。 除前述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新增的有限合伙人之间以及与产业基金的其他投资人之间

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二）新增有限合伙人的依据及影响

公司及其他各方基于充分讨论和协商后，新签署了《安徽高新元禾璞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第三次修订）》，新合伙协议对原合伙协议未有实质性修改，公司认缴出资额

以及享有的各项权利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公司将持续关注产业基金运作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安徽高新元禾璞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营业执照

2、安徽高新元禾璞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第三次修订）

特此公告。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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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3668� � � � � � � � � �债券简称：鹿山转债

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9月30日，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

公司” ）累计共有人民币373,809,000元“鹿山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8,

254,142股，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93,319,000股）

的19.56%。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150,191,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28.66%。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累计共有人民币104,715,000元

“鹿山转债” 转换成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6,523,703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额（93,319,000股）的6.99%。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上市发行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50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2023年3月27日公开发行可转债5,

240,000张，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100.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2,400.00万元，期限6年。 本次

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设定为： 第一年0.40%、 第二年0.60%、 第三年1.20%、 第四年1.80%、 第五年

2.50%、第六年3.0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88号” 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52,400.00万元可转债

于2023年4月2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鹿山转债” ，债券代码“113668”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和《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鹿山转债” 自2023年10月9日(原定开始转股日期

2023年9月30日为非交易日，因此顺延至下一交易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转股期起止日期为2023

年10月9日至2029年3月26日，初始转股价格为59.08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16.05元/股。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历次调整情况

1、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自2023年6月6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58.68元/股，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3年6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鹿山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

2、因触发“鹿山转债” 转股价格修正条款，公司于2024年7月22日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向下修正“鹿山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根据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24年

7月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下修正“鹿山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

“鹿山转债” 转股价格由58.68元/股修正为22.98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3�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向下修正 “鹿山转债” 转股价格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1）。

3、因公司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自2024年9

月10日起， 转股价格调整为22.93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调整

“鹿山转债” 转股价格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5）。

4、 因公司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剩余全部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及实施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自2025年8月8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6.0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

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及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 “鹿山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1）。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累计共有人民币104,715,000元“鹿山转债” 转换成公

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6,523,703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93,319,000

股）的6.99%。

截至2025年9月30日，累计共有人民币373,809,000元“鹿山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

的股份数量为18,254,142股， 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93,319,000股）的

19.56%。

截至2025年9月30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150,191,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28.66%。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6月30

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

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变动后

（2025年9月30

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361,200 - -361,200 - 0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104,262,039 6,523,703 - 41,704,920 152,490,662

总股本 104,623,239 6,523,703 -361,200 41,704,920 152,490,662

注1：2025年7月31日， 公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全部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

续，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61,200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之剩余全部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

注2：2025年8月8日，公司实施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以总股本104,262,299股为基数，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共计转增41,704,920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4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四、转股前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变化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变动前

（2025年9月19日）

变动前持股比例

（%）

变动后

（2025年9月30日）

变动后持股比

例（%）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合

并计算）

59,010,113 39.30% 58,955,113 38.66%

汪加胜 47,869,501 31.88% 47,869,501 31.39%

韩丽娜 9,274,762 6.18% 9,274,762 6.08%

广州市鹿山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

1,865,850 1.24% 1,810,850 1.19%

注1：鉴于公司已于2025年9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广州鹿山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5%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5-065），上述表格中披露的持股变化期间为2025年9月20日至2025年9月30日。

注2：在2025年9月20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公司可转债累计转股2,348,910股，公司股本由

150,141,752股变动至152,490,662股。

注3：在2025年9月20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鹿山信息合计减持55,000股，鹿山信息持股数量

由1,865,850股变为1,810,850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减持

股份计划完成暨减持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5-066）。

五、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鹿山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可查阅公司于2023年3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82107339

联系邮箱：ir@cnlushan.com

特此公告。

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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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3668� � � � � � � � � �债券简称：鹿山转债

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鹿山转债”赎回暨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提前赎回“鹿山转债” ,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

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3668 鹿山转债 可转债债券停牌 2025/10/15

● 赎回登记日：2025年10月17日

● 赎回价格：100.6805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10月20日

● 最后交易日：2025年10月14日

截至2025年10月9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10月14日（“鹿山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剩3个交易日，

2025年10月14日为“鹿山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最后转股日：2025年10月17日

截至2025年10月9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10月17日（“鹿山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6个交易日，

2025年10月17日为“鹿山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鹿山转债”将自2025年10月2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鹿山转债” 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16.05元/股的转股价

格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0.6805元/张（即合计100.6805元/张）

被强制赎回。 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公司特提醒“鹿山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自2025年8月26日至2025年9月18日，已

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鹿山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即16.05元/股）的130%（即20.865元/股）。

根据《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

书》” ）的相关规定，已触发“鹿山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5年9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鹿山转债” 的

议案》，决定行使“鹿山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鹿山转债”全部赎回。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9日披露的《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提前赎回“鹿山转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鹿山转债” 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鹿山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具体如下：

在本次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按照本次可转债面值加

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本次可转债：

（1）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

（含130%）；

（2）当本次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 =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首个付息日前，指从计息起始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首个付息日后，指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本次可转债的赎回期与转股期相同，即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本次可转债

到期日止。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2025年8月26日至2025年9月18日，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鹿山转债” 当期

转股价格（即16.05元/股）的130%（即20.865元/股）。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已触发“鹿山转

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5年10月17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

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鹿山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6805元/张，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即1.20%；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首个付息日后，指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

不算尾），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5�年3月27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5年10月20日）止的实际

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共计207天。

当期应计利息为:IA=B×i×t/365=100×1.20%×207/365=0.6805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6805=100.6805元/张

（四）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鹿山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鹿山转债” 持有人有关本

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鹿

山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10月20日

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

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鹿山转债”数额。 已办理全面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

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截至2025年10月9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10月14日（“鹿山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剩3个交易日，

2025年10月14日为“鹿山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2025年10月17日（“鹿山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

剩6个交易日，2025年10月17日为“鹿山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

（七）摘牌

自2025年10月20日起，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债“鹿山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八）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个人

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可转债

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6805元（税前），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5444元（税后）。 可转债利息

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

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债

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6805元（税

前）。

3、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

局公告2021年34号），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

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

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因此，对于持有“鹿山转债”的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QFII、RQFII），公司按税前赎回金额派发赎回，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

额为人民币100.6805元。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5年10月9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10月14日（“鹿山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剩3个交易

日，2025年10月14日为“鹿山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2025年10月17日（“鹿山转债” 最后转股

日）仅剩6个交易日，2025年10月17日为“鹿山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 特提醒“鹿山转债” 持有人注意

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鹿山转债” 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

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 赎回登记日收市后， 未实施转股的 “鹿山转债” 将全部冻结， 停止交易和转股， 将按照

100.6805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鹿山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赎回发行

在外的全部可转债时）。

（四）因目前“鹿山转债”二级市场价格（10月9日收盘价为148.319元/张）与赎回价格（100.6805

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鹿山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82107339

特此公告。

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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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号金鼎大厦A座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8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28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0,760,826,837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95,676,288,68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5,084,538,14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2.36601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9.78666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2.579345

注：1.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本行无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

2.根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扣除因质押等原因不能行使表决权的情况后，有权

出席并可于本次会议上对决议案进行表决的总股份数为119,915,131,634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本行董事长郑国雨先生主持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6人，出席16人；

2、本行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本行董事候选人出席；董事会秘书杜春野先生出席；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664,167,888 99.987331 11,806,600 0.012341 314,200 0.000328

H股 15,083,963,685 99.996192 0 0.000000 574,464 0.003808

普通股

合计：

110,748,131,573 99.988538 11,806,600 0.010660 888,664 0.00080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478,237,525 99.792999 191,958,114 0.200633 6,093,049 0.006368

H股 13,211,990,067 87.586308 1,869,306,034 12.392199 3,242,048 0.021493

普通股

合计：

108,690,227,592 98.130567 2,061,264,148 1.861005 9,335,097 0.008428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664,173,043 99.987337 11,822,445 0.012357 293,200 0.000306

H股 15,082,777,151 99.988326 1,613,998 0.010699 147,000 0.000975

普通股

合计：

110,746,950,194 99.987472 13,436,443 0.012131 440,200 0.000397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664,217,688 99.987383 11,747,000 0.012278 324,000 0.000339

H股 15,083,104,795 99.990498 1,286,354 0.008527 147,000 0.000975

普通股

合计：

110,747,322,483 99.987808 13,033,354 0.011767 471,000 0.000425

5、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664,086,988 99.987247 11,900,100 0.012438 301,600 0.000315

H股 15,083,963,685 99.996192 0 0.000000 574,464 0.003808

普通股

合计：

110,748,050,673 99.988465 11,900,100 0.010744 876,064 0.000791

6、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陈雪女士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648,167,517 99.970608 27,708,971 0.028961 412,200 0.000431

H股 14,910,186,888 98.844172 174,204,261 1.154853 147,000 0.000975

普通股

合计：

110,558,354,405 99.817199 201,913,232 0.182296 559,200 0.000505

7、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宋晓东先生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645,341,171 99.967654 30,525,717 0.031905 421,800 0.000441

H股 14,884,996,059 98.677175 199,395,090 1.321850 147,000 0.000975

普通股

合计：

110,530,337,230 99.791903 229,920,807 0.207583 568,800 0.000514

8、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吸收合并中邮邮惠万家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663,916,988 99.987069 12,055,800 0.012601 315,900 0.000330

H股 15,084,131,149 99.997302 260,000 0.001723 147,000 0.000975

普通股

合计：

110,748,048,137 99.988463 12,315,800 0.011119 462,900 0.00041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

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选举陈雪女士

为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6,461,557,737 99.566679 27,708,971 0.426969 412,200 0.006352

7

关于选举宋晓东先

生为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6,458,731,391 99.523127 30,525,717 0.470373 421,800 0.006500

8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吸收合并中邮

邮惠万家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的议案

6,477,307,208 99.809363 12,055,800 0.185769 315,900 0.00486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1、2、5、8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过半数通过。

上述议案内容请见本行于2025年9月24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余永强、王昊东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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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通知债权人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为实现战略整合、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于2025年9月23日召开董事会、于2025年10月9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吸收合并中邮邮惠万家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拟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中邮邮惠

万家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邮惠万家银行，与本行共称为“合并双方” ），该事项尚需报请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后实施。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邮惠万家银行的独立法人资格依法注销，其全部业务、财产、债权债务以及其

他各项权利义务由本行承继，邮惠万家银行客户及合并双方其他债权人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均不受影响，

已合法签署的合同、协议继续有效并由本行继续履行。

具体内容详见本行于2025年9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为保障合并双方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并双方债权人自接

到本行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

要求相应的债务方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未提出要求的，不影响其合法享有债权的有效性，无需

主动联系合并双方，本行将作为本次吸收合并后的存续方继续履行原债权文件的约定。

联系人与联系方式

（1）中邮邮惠万家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080号26层；邮编：200082；

联系人：陈亚慧；联系方式：021-58331878。

（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号；邮编：100808；联系人：徐

李阳；联系方式：010-89621159。

特此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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